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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
考核评价方案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五育并举，强化以体育人，

倡导快乐体育，秉承“无体育不教育”的理念，以体育与健康考

核评价改革为契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切实减轻学生总体负担，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行

动方案》，结合北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安排

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包括过程性考核与现

场考试，总分值 70 分，计入中考总分。其中，过程性考核 40 分、

现场考试 30 分。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从 2021 年公布之日施

行，分学段过渡、逐步推开。

各区教委要将此项工作与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行动方案》相衔接，做好体育与健康考核评

价的各项准备和落实工作。各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

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引导学生科学

锻炼、健康生活、终身坚持。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市、区两级督

导考核范围。

二、过程性考核

（一）考核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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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八年级学生。

在每年各中小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的基础上，将四、六、八年级测试结果计入中考。

（二）考核内容及时间

1.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进行考

核，考核时间为四、六、八年级第一学期，每次考核分值 10 分，

共 30 分。考核内容见附件 1。

2.体育与健康知识，10 分，考核时间为八年级第二学期。

（三）考核方式

1.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由各区负责统测。

2.体育与健康知识由各区按照全市统一要求通过机考方式

组织考核（开卷）。

（四）赋分标准

按照良好及以上、及格、不及格三类六档分值进行赋分，具

体标准见下表：

等级 测试得分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30 分）

体育与健康知识

（10 分）
总分

（40 分）
四年级 六年级 八年级 八年级

良好及

以上 80 分及以上 10 10 10 10 40

及格

75.0-79.9 分 8.5 8.5 8.5 8.5 34

70.0-74.9 分 8 8 8 8 32

65.0-69.9 分 7.5 7.5 7.5 7.5 30

60.0-64.9 分 7 7 7 7 28

不及格 0-59.9 分 5.5 5.5 5.5 5.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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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考试

（一）考试对象

九年级学生

（二）考试方式

市级统考，由各区负责组织实施。

（三）考试时间

4 至 5 月

（四）考试内容及具体分值

包括素质项目和运动能力项目。共设置 4 类 22 项考试内容，

每名考生考 4 项，其中每类考１项。

１.第一类：素质项目Ⅰ（8 分）

1000 米跑（男）、800 米跑（女），为必考项目。

2.第二类：素质项目Ⅱ（8 分）

包括引体向上（男）、斜身引体（女）、双杠臂屈伸（男）、

仰卧起坐（女）、实心球、1 分钟跳绳、原地纵跳摸高、立定跳

远，考生任选１项。

3.第三类：运动能力Ⅰ（8 分）

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考生任选１项。

4.第四类：运动能力Ⅱ（6 分）

包括体操双杠组合Ⅰ（男）、体操双杠组合Ⅱ（女）、体操

技巧组合Ⅰ（男）、体操技巧组合Ⅱ（女）、健身长拳套路、健

身南拳套路、100 米游泳，考生任选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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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项目见附件 2。

四、分阶段实施步骤

2021 年 9 月 1 日新升入八、九年级的学生，沿用原考试方

案。

2021 年 9 月 1 日新升入五、六、七年级的学生，参加八年

级过程性考核（20 分）和现场考试（30 分），总分为 50 分。

2021 年 9 月 1 日新升入三、四年级的学生，参加六、八年

级过程性考核（30 分）和现场考试（30 分），总分为 60 分。

2021 年 9 月 1 日新升入一、二年级的学生，参加四年级、

六年级、八年级过程性考核（40 分）和现场考试（30 分），总

分为 70 分。

五、特殊情况处理规定

（一）过程性考核特殊考生

1.残疾学生

（1）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应当凭《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办理相关手续（并存入学生档案）。未办理残疾证

明者，按照正常考生的考核要求进行评价；提供残疾证明后，从

提供证明的学年起，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按照满分记录。体育与健

康知识考核按照普通学生政策要求执行。

（2）无残疾证而办理免考免修体育的学生，均按因伤、病

免考体育的规定处理。

（3）鼓励残疾学生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日常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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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伤、病学生

学生因伤、病不能参加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须在各区规定时

间内申请补测并办理手续。补测完成后，按照补测成绩赋分。已

办理相关手续，但不能在各区规定时间内完成补测者，当年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按 0—59.9 分等级标准进行赋分（5.5 分）；

不办理手续者，成绩计 0 分。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按照普通学生

政策要求执行。

3.外埠回京学生

自回京就读（办理完学籍转入）之日起，按照北京市义务教

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政策执行。在此之前没有参加的过程性考

核不再补考，其缺失的过程性考核成绩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认定：

第一，原就读学校所在的地市级（含）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统一组织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试，由地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出具加盖公章的测试成绩单，回京后参照相应标准

认定考生缺失的过程性考核成绩；

第二，原就读学校所在的地市级（含）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没有统一组织相关测试，其缺失的过程性考核成绩根据九年级现

场体育考试成绩按比例折算。

4.其他情况

毕业时过程性考核成绩不完整的，外埠回京就读（报考）学

生、往届生等其他情况，其缺失的过程性考核成绩通过九年级现

场体育考试成绩按比例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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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考试特殊考生

1.免考考生

第一类：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而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

应当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

现场考试以满分记录。

第二类：因病不宜参加剧烈运动而长期免修体育课的考生，

不能参加现场考试，现场考试成绩按照总分（30 分）的 60%记录。

第三类：临时伤病不能参加现场考试的考生，现场考试成绩

按照总分（30 分）的 60%记录。

免考考生需填写《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

现场考试免考申请表》，经家长签字、学校医务人员和学校负责

人初审后，报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审定。

2.缓考考生

不能在规定时间参加现场考试的，可以申请缓考。缓考考生

应在进入考场前办理手续；考生进入考场后，一般不得申请缓考。

缓考手续办理要求如下：

第一，女生特殊生理期。缓考考生填写《北京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现场考试缓考申请表》，经家长签字、学

校医务人员和学校负责人初审后，报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审定。

第二，考生临时伤病。缓考考生须出具二级甲等及以上医疗

部门的诊断证明，填写《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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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现场考试缓考申请表》，经家长签字、学校医务人员和学校负

责人初审后，报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审定。

各区要在本区统一考试结束后 7 日内集中组织缓考，并严格

按照统一考试的相关要求实施。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参加缓考的考

生，按免考第三类考生处理。

各区要严格执行免考和缓考的办理规定。

（三）其他情况

只参加了现场考试部分项目的考生，已经参加的考试项目成

绩有效，没有参加的考试项目成绩按照该项目满分的 60%记录。

2021 年 9 月 1 日在不同年级的学生，九年级毕业时的体育

考试总分不同，因此，考生缺失成绩的折算公式在学生就读九年

级时统一公布。

附件：1.《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测试

指标与权重

2.现场考试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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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
测试指标与权重

测试对象 单项指标 权重（%）

小学一年级至大

学四年级

体重指数（BMI） 15

肺活量 15

小学一、二年级

50 米跑 20

坐位体前屈 30

1 分钟跳绳 20

小学三、四年级

50 米跑 20

坐位体前屈 20

1 分钟跳绳 20

1 分钟仰卧起坐 10

小学五、六年级

50 米跑 20

坐位体前屈 10

1 分钟跳绳 10

1 分钟仰卧起坐 20

50 米×8 往返跑 10

初中、高中、大

学各年级

50 米跑 20

坐位体前屈 10

立定跳远 10

引体向上（男）/1 分钟仰卧起坐（女）

坐（女）

10

1000 米跑（男）/800 米跑（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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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场考试项目设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8 日印发

类别 数量 项目 考题内容 分值 选考方式

素质项目Ⅰ

（2 项）

1
耐力

1000 米跑（男）
8 必考

2 800 米跑（女）

素质项目Ⅱ

（8 项）

3

力量等其

他身体素

质

引体向上（男）

8

中 考 报 名

时，考生从

中任选1项。

4 斜身引体（女）

5 双杠臂屈伸（男）

6 仰卧起坐（女）

7 实心球

8 1 分钟跳绳

9 原地纵跳摸高

10 立定跳远

运动能力Ⅰ

（5 项）

11 球类 1 足球--运球\射门

8

中 考 报 名

时，考生从

中任选1项。

12 球类 2 篮球--运球\投篮

13 球类 3 排球--发球\垫自抛球

14 球类 4 乒乓球--发球\左推右攻

15 球类 5 羽毛球--发高远球\正反手挑球

运动能力Ⅱ

（7 项）

16
体操 1

双杠组合Ⅰ（男）

6

中 考 报 名

时，考生从

中任选1项。

17 双杠组合Ⅱ（女）

18
体操 2

技巧组合Ⅰ（男）

19 技巧组合Ⅱ（女）

20 武术 1 健身长拳套路

21 武术 2 健身南拳套路

22 游泳 100 米


